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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中院一审、最高法二审：反诉成立

□ 李 骏 叶龙荣

头部企业与后起之秀 竞争对手多次涉诉

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的行为属于权利滥用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的行为属于权利滥用
江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叶 敏

金某公司主要从事专用设备制造和
化工产品生产，是行业内的头部企业，
而灵某公司则是行业内的后起之秀，两
家公司在生意场和法庭上都不止一次有
过交锋。早在 2019 年和 2020 年，金某
公司就以灵某公司侵犯其专利权为由诉
至法院，索赔 800 万元，但是第一次诉
讼因专利无效而被法院驳回起诉；第二
次诉讼则因为灵某公司设备不侵权而被
法院驳回诉讼请求。此后，因灵某公司

价值亿元的设备出现在金某公司客户车
间内，金某公司以其在 2019 年 8 月 28
日申请，并在 2020 年获得授权的名为

“ 一 种 混 合 装 置 ” 的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为
由，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提起了针对灵
某公司的第三次专利侵权诉讼。金某公
司认为灵某公司在未经其授权、许可的
情况下，生产、销售侵犯其涉案专利权
的成品罐，请求判令灵某公司停止侵
权、没收并销毁侵权产品及半成品、赔

偿经济损失 2300 万元及律师费 8万元。
灵某公司由于该案陷入了极其被动

的局面，因为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
称北交所） 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正式受
理了灵某公司的上市申请，而知识产权
侵权纠纷是北交所关注的重点，稍有不
慎，不仅是商誉损失，灵某公司的前期
投入还有可能付诸东流，甚至会被赶出
这个行业。是委曲求全还是奋起反击？
灵某公司身陷困境。

上市关键期再成被告 奋起反击毫不退让
灵某公司经过技术分析，发现其设

备明显不侵权，而且还发现，金某公司早
在 2022 年 11 月就对涉案专利向国家知
识产权局申请过评价报告，评价报告结
论为该专利全部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
性，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但金某公司
的起诉证据中并不包括该评价报告。此
外，金某公司的索赔金额 2300 万元恰好
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以下简称《信息披
露规则》）有关重大诉讼标准的规定。种
种迹象表明金某公司企图利用知识产权
诉讼对灵某公司上市过程施加不利影
响，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属于滥用知识
产权。于是灵某公司在提出不侵权抗辩
的同时提起反诉，请求法院判令金某公
司赔偿律师费 40 万元、经济损失 200 万
元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面对反诉，金某公司辩称，专利权
评价报告并不影响涉案专利的法律效
力，其维权具有正当性。被控侵权成品
罐为整道工序不可或缺的设备，所以计
算灵某公司侵权获利应以其生产线总价
1.02 亿元乘灵某公司上市公告的毛利率
27.53%，2300 万元赔偿额具有法律和
事实依据，本案诉讼并非针对灵某公司
上市展开，不构成恶意诉讼。

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
他人正当权益或牟取不正当利益为目
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的行为均属于
权利滥用。这种诉讼行为不仅侵害了相
对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
争秩序，还占用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损害
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甚至对我国的
知识产权制度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实践
中恶意诉讼的认定较为困难。知识产权
恶意诉讼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责任纠纷，
法院在判断原告是否存在恶意诉讼行为
时，一般依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根据
过错责任原则对原告的侵权行为、损害
结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等要件进行
审查，并着重审查主观过错要件。但如何
判断原告是否具有恶意又缺乏具体的认
定标准。标准过宽可能打击权利人维权
信心，标准过严则有可能使得恶意诉讼
者逃避法律制裁。法院通过本案审理，确
定了将权利基础、判断能力、诉讼目的等
因素作为评判是否存在“恶意”的标准。

通常而言，行为人基于其合法享有
的知识产权提起诉讼是法律赋予的权
利，亦是行为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重
要手段，难以被认定为恶意诉讼。但权利
基础的稳定性一旦受到冲击，如专利或
商标被宣告无效、权利本身是通过不正
当手段取得等，行为人再据此提起诉讼
将面临是否构成恶意的审查。

权利人对相关技术、产品、知识产权
的认知相对于普通技术人员要更加深刻
全面，对自身权利基础的稳定性和被控
侵权产品或行为是否真实构成侵权也更
加了解。所以，越是具有同业领域的竞争
关系，越应该在判断上负有较高的注意
义务。

原告提起恶意诉讼的目的并不在于
制止被告侵权行为，而在于通过恶意诉
讼行为使得对方受到财产或信誉上的损
害，或提高自身知名度以获取竞争优势

和相关市场利益等。实践中，诉讼目的
是否正当依赖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并
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本案判决是对此类涉及知识产权
的虚假、恶意诉讼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能够有效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促
进营商环境优化，向社会传递诚信诉
讼的价值导向，能够更好地引导当事
人在诉讼中遵守诚信原则，合理行使
诉讼权利。

正当维权还是恶意诉讼 孰是孰非法庭公断
无锡中院经审理认为，被控侵权产

品缺少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记载的“低
速框桨的外壁设置有刮边、外底部设置
有刮底”“料缸的底部安装有脚轮”等
技术特征，未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
围，不构成专利侵权。而且即便落入专
利权保护范围，灵某公司在涉案专利申
请日前已经为制造与被控侵权产品相同
的设备做好了制造的必要准备，其在原
有范围内继续制造、销售被控侵权产
品，不应视为侵犯涉案专利权，因此驳
回了金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对于金某公司是否滥用知识产权的
问题，则应考虑如下因素：一是金某公
司提起诉讼时是否知晓其诉请缺乏法律
依据或事实根据；二是金某公司是否以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为自己谋取不正当
利益为目的；三是金某公司提起本案诉
讼是否给灵某公司造成了损害。

无锡中院认为：第一，涉案专利处
于有效状态，但其评价报告结论为全部
权利要求不具有创造性，不符合授予专
利权的条件，据此可以认定涉案专利权
利基础并不稳定。就被控侵权行为而
言，金某公司在被控侵权产品所在地派
驻有员工，可观察到被控侵权产品明显
缺少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 中所要求的

“ 料 缸 底 部 安 装 有 脚 轮 ” 这 一 技 术 特
征，其应当知晓被控侵权产品未落入涉
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具有较高可能性。因
此金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就应当知晓
其诉请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第二，就诉讼行为而言，金某公司
明知涉案专利稳定性较差，且被控侵权
产品明显缺少特定技术特征，仍提起本
案诉讼，并在起诉时向法院隐瞒了专利
评价报告，其行为明显有失诚信。就诉
讼时间而言，金某公司在 2022 年就知
晓被控侵权产品存在，但其直至 2023
年 1 月 16 日才提起本案诉讼，该时间节
点正处于灵某公司上市审查关键期内，
金某公司主观上不可能不知晓该事实。
就索赔金额而言，金某公司此前两次专
利侵权诉讼所涉被控侵权产品为包含涉
案成品罐在内的生产线系统，两案索赔
金额均只有 800 万元，但本案针对生产
线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成品罐，索赔金额
却跃升至 2300 万元，该索赔额正好满
足 《信息披露规则》 第四十六条所要求
的“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10%以上”的标准，使得灵某公司不
得不进行披露并中止上市审核。因此可
以认定金某公司提起本案的目的是利用
前述披露规定，通过专利侵权诉讼阻碍

灵某公司在北交所上市，以此打击竞争
对手，其行为有违诚信原则，且具有显
而易见的恶意，构成恶意诉讼。

第三，金某公司在权利基础并不稳
定的情形下提起本案诉讼，使得灵某公
司不得不应诉，必然增加灵某公司的诉
讼负累。且本案专利侵权诉讼必然会因
其 2300 万元的索赔额而成为灵某公司
在 申 请 上 市 过 程 中 应 当 披 露 的 信 息 ，
本案诉讼的存在不仅会使得灵某公司
潜 在 客 户 基 于 趋 利 避 害 的 市 场 特 性 ，
采取停止交易或选择替代产品等应对
措 施 ， 使 得 灵 某 公 司 丧 失 交 易 机 会 ，
亦有可能会阻碍灵某公司在北交所上
市的进程，甚至致使灵某公司前期付
出 的上市成本化为泡影。因此金某公
司的滥用知识产权诉讼行为损害了灵某
公司的合法权益。

综上，无锡中院一审认定，金某公
司的涉案诉讼行为构成滥用知识产权诉
讼，并给灵某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判
决驳回金某公司全部本诉请求，同时判
令金某公司刊登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
灵某公司合理开支 40万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金某公司不服向
二审法院提起了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
审理维持了原判。

准确认定恶意诉讼中何为准确认定恶意诉讼中何为““恶意恶意””
在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中，“恶意”的

过错形式应当限制为“明知而为之”的直
接故意。本案中，法院通过审查金某公司
的实用新型专利权权利基础、对其权利
稳定性的判断能力、提起诉讼的实质目
的等多个因素，认定金某公司具有恶意。

涉案专利虽为处于有效状态的实用
新型专利，但由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不
进行实质审查，其权利稳定性存在一定
风险，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六十六条第二款才会将专利权评价报告
作为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金
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前，国家知识产权局
已应其申请就涉案专利出具评价报告，初
步结论为全部权利要求不具创造性，不符
合授予专利权条件。法院据此认定金某公
司涉案专利权利基础并不稳定，涉案专利
被宣告无效具有较高可能性。

金某公司在本案起诉之前就已经知

晓专利评价报告的结论，且在诉讼之
初向法院隐瞒该份评价报告，可见金
某公司明知涉案专利权利并不稳定，
仍执意提起本案诉讼，难言属于正常
行使自身的诉讼权利。同时，诉讼经历
亦可以作为判断能力的考量因素。在
本案之前，金某公司已经先后在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灵某公司提起过两
次实用新型专利诉讼但均败诉，而前
两案被控侵权生产线均包含本案被控
侵权成品罐。在此前提下，金某公司完
全有能力判断作为涉案专利生产线组
成部分之一的成品罐亦有极大可能不
符合专利权授予条件，却仍然就被控
侵权成品罐提起本案诉讼。另外，金某
公司在起诉之前就有大量的时间接触
并观察到被控侵权产品，而被控侵权
产品明显缺少涉案专利权利要求 1中
所要求的“料缸底部安装有脚轮”这一

技术特征，故金某公司应当知晓被控
侵权产品未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具
有较高可能性。

法院认定原告金某公司的诉讼目
的具有不正当性主要依据金某公司的
诉讼时机、索赔金额等因素。金某公司
虽然早就知晓灵某公司的被控侵权行
为，但直至灵某公司处于上市审查关
键期的时候才提起本案诉讼。且就索
赔金额而言，不仅数额明显不符合常
理，也未在起诉时提供索赔金额的计
算方式，更为巧合的是，索赔金额恰好
符合《信息披露规则》有关诉讼信息披
露的规定，使得灵某公司不得不中止
上市审核。依照证据高度盖然性规则，
法院认定金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目
的是为了阻碍灵某公司北交所上市，
借以打击竞争对手，具有显而易见的
恶意。

图为涉案专利权设备工厂现场。 资料图片

导读
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能够有效维护权利人自身合法权益，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但实践

中，一些缺乏诚实守信意识的知识产权权利主体，为了一己私欲，不惜采取恶意诉讼这
种不正当手段去打击竞争对手。他们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的目的不是正当维权，而是
为了使竞争对手陷入长期的诉讼纠纷中，消耗其人力、物力和财力，干扰其市场布局和
产品销售。近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因专
利侵权诉讼而引发的反诉恶意诉讼赔偿案，法院在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同时，判令原告
刊登声明消除影响、赔偿被告为本案支出的合理开支 40 万元。该案是在同一诉讼程序中
判令滥用知识产权原告反赔被告合理开支的典型案件，该案判决有助于维护市场的公平
竞争秩序，向社会传递了诚信诉讼的价值导向，能够更好地引导当事人在诉讼中遵守诚
实信用原则，合理行使诉讼权利。

图为本案庭审现场。 赵 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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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机制，优化破产重整专业服务

如今，酒店已被建设一新，并有了
新的名字“祥洲大酒店”，是当地商务
会议、康养旅居的口碑之选，也成为宁
陕 县 的 新 地 标 。 祥 洲 大 酒 店 的 “ 重
生”，给西安中院带来了新的思考。

破产审判是企业依法退出市场的重
要路径，作为企业破产重整的司法裁判
者 ， 如 何 稳 妥 的 “ 破 ”， 怎 么 有 效 的

“整”，才能最大程度释放破产制度价
值、优化资源配置？

2024 年 10 月，西安中院揭牌成立
西安市企业重整服务中心，以专门的实
体机构，持续优化企业破产重整方面的
专业司法服务。

中心坐落于西安“一带一路”国际
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内，为企业提供法
律咨询、庭外重组咨询与指引、自行清
算程序咨询与指引、府院联动程序启动
与协助等多项服务职能。

2024 年以来，西安中院共审结破
产清算类案件 298 件。“对具有挽救价
值的企业，我们积极适用破产重整、破
产和解程序，并帮助企业完善内部治理
结构；对已无法挽救的企业，依法快速
审结，优化资源配置。”西安中院党组
书记、院长赵雷表示。

秦岭明珠有了新地标
⇨⇨上接第一版

“哎哟是吗？你家在哪一片啊？”
“真的，我们每年都去祭祖呢……”
随着纪大姐心中的高墙慢慢消解，

纪冰趁势将话题引到调解上，让她感受
到阿华一家赔偿道歉的诚意，也将诉讼
利弊分析明白。

这次没说几句，纪大姐就爽快应下：
“咱们纪家人没一个小气的，我愿意跟她

和解。”
在法官见证下，纪大姐跟阿华握手

言和，出具了谅解书。龙湖区法院依法
判处阿华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乡土有情，司法暖心。农历新年前
夕，阿华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女儿也回
到了妈妈的怀抱。

当纪冰问起女儿寒假怎么样，阿华
一下红了眼眶，忍不住哽咽：“孩子现在

很懂事，以前说她都不听，经过这件事好
像突然就长大了，完全不用我们操心。”
话里有欣慰，但更多的是心疼和愧疚。

“孩子在努力，你也要向前看，以
后遇事不要冲动，讲理也讲人情，左邻
右舍一起把生意做得热热闹闹的，不
是更好吗？”纪冰的叮嘱暖到阿华心
坎里，她细数着回来之后其他店铺老
板、房东对她的关心，附近学生家长
对她的信任，女儿新学期的规划……

春日暖阳照耀下，阿华眼里充满
信心和希望：“新年日子一定更红火！”

“新年日子一定更红火”


